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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前勘查：

1.本整修工程之藍圖、標單等所列之位置、數量或尺寸僅供參考。

    2.承包商應於投標前至現場實地了解。

    3.施工時均以現場實際尺寸為準，並須配合現場實際需要作收邊或包飾等

      工作，其費用含於工程總價內，不另計價。

二、標單數量：本工程標單上所列數量僅供參考。

三、施工安排及施工要項：
    1.以不妨礙使用單位上班及民眾洽公為原則。

    2.考慮管線施工切換之區域，並事先告知使用單位配合。
3.承包商應於施工前將開工日期及派駐工地負責人、管理人員姓名、施工

      預定進度表，報業主備查。

    4.本工程施工中、施工前及各部面竣工照片，承包商應負責拍照，送業主

      查用。

四、送樣確認：本工程各項材料之顏色、花紋等，承包商應於施工前徵得業主及設計監造單位核可確認後，方可進行施作。
五、施工通則：

    1.工程施工過程中如有不詳或疑問之處，應以業主之解釋為依據，而工      程上必須完成者承包商應無條件完成，不得藉詞要求加價或賠償、拖延

      工期。

2.本工程施工範圍依本說明書外，又適用投標單明細表，工程估價單之各

  項目有估價者均為本工程，若施工範圍項目數量有遺漏之處而工程上必

      須完成者承包商仍應照做(該項包商應自行估價於投標單內)不得推諉或

      要求加價。

    3.承包商在完工時應負責工地內外四週之清潔乾淨，方可報請驗收。

    4.承包商在施工期間應設置安全措施、標幟以防人員及其他之意外傷亡，

      如有違反者，概由承包商自行負責與業主無關。
六、管線回路：

    1.本工程所須之照明燈具回路等位置圖僅供參考。
2.施工時視實際拆下之現場情形再由承包商另行繪製施工圖(SHOPDRAWING)

      經業主核可後方得施工。
施  工  說  明  書          第二頁  共四頁

 3.電氣工程之裝置，全部依照台電公司之規定辦理。
七、安衛設置及物品運送：
    承包商施工時所有安全防護措施須自行設置及負責。對於焊接等危險作業

之防範措施亦須自行負責，並以不妨礙業主上班及工作為原則。

八、工期認定：

    1.工程進行中，如承包商認為業主有影響施工進度之情事時，應於事發

      三天內以書面函告業主，請求解決或延長工期，逾期業主得不予受理。

    2.除得到業主之書面同意函外，承包商仍須照原定完工期限辦理。

九、輕隔間防火矽酸鈣板隔間牆th9cm(矽酸鈣板9 mm+骨架+防火棉24K)：

    1. 放樣
(1)
依據設計圖及經工程司核可之施工製造圖，由承包商施工人員在現場將隔間牆位置放樣水線及門樘位置確實標示出。

(2)
在符合設計圖原意的原則下，注意結構及現場尺寸之調整。

(3)
工程司若對於輕隔間牆位置有異於設計圖之指示時，承包商得以書面要求確認。

    2. 施工
(1)
座板之安裝

依據隔間牆位置之放樣線，以鋼釘或螺絲固定上、下座板，固定之方式為在每一座板離端點5cm（2"）處固定第一支鋼釘或螺絲，按著每60cm（24"）之間距，在不同水平線上固定一支鋼釘或螺絲，使座板連接成線。

(2)
間柱之安裝

A.
在上下座板固定好後，將間柱依矽酸鈣板材規格之間距至少補強一支間柱;間柱垂直套入上、下座板內，並將間柱扣上。(石膏板材3*6呎,最大間柱間距45cm)

B.
間柱與上座板之接合處應留有1.2cm（1/2"）間距，絕對避免緊密接合，因為室內隔間牆非為載重牆，若與樓地板直接接觸，將造成承載力的移轉，而影響隔牆本身品質。
C.
間柱在安裝時，沖孔之水平位置一致，以供管線通過或有加強
必要時之水平橫撐穿越固定。

D.
每道輕隔間牆其Ｃ型間柱之開口須朝同一方向排列，最末支則
反向，距牆面最近之間柱應在18cm（7"）以內，此間柱為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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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板材鎖固用。
E.
遇門、窗開口、轉角、隔間相交時須另以間柱補強。

F.
間柱長度若不夠長須銜接時，應有40cm（16"）之重疊，並在其兩側以螺絲固定之。

G.
間柱如需另行開孔，供更大或更大多線管通過時，務須使用挖孔器，開孔直徑不得超過間柱斷面之3/4，間距30cm（12"）以上。

H.
要求水電及空調工程承包商，配合施工時，應在完成間柱立架安裝後，立即裝配各自的管線。

I
檢查間柱之鉛直、水平及間柱上另行開孔時之適當補強，並確定所有管線在間柱兩側翼水平面以內。

J.
獨立垂直間柱應以橫檔固定垂直間柱於牆面上。

(3)
橫撐之安裝

A.橫撐之間距不得超過120cm（4'）。

B.隔間牆高度在448cm（15'）應加三支水平補強橫撐，高度在384cm（13'）應加二支水平補強橫撐。

C.除非另有規定時，在須安裝其他物件如壁櫃、門窗開口等，應在安裝部位另予補強。

(4)
轉角

在轉角處增加一支間柱與相鄰之間柱相隔一片石膏板的厚度。並以60cm（24"）之間距固定石膏板於相鄰之垂直間柱上。

(5)
門窗開口

A.
把兩支併接的垂直間柱用螺絲鎖在門（窗）樘上。

B.
雙扇門之兩側門框內使用二支C型間柱併成柱狀或一支C型間柱，並將此間柱延伸至樓地板底以增強輕隔間牆之勁度。若無法延伸至樓地板者應另行補強。

C.
於開門處安裝全高間柱與門樘連接，水平座板之C型橫槽兩翼剪折成直角使側翼重疊，以螺絲固於定全高間柱上，做成門樘
門孔之粗骨架，並於開孔上方中央另行立短間柱補強，其數目依門寬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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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之施工

A.伸縮縫、收邊飾條、護角均應以螺絲或U型釘（俗稱鍍鋅裝訂針）固定於板材上，或用工程司核可之膠合劑貼合。  

B.輕隔間牆轉角以護角鋼片保護及修飾。

C.凡板材黏貼其他材料或須覆蓋矽酸鈣板邊端之處，均套以金屬飾條收頭及保護。

(7)
修補與接合(紙帶系統)

          　 板材面之補縫與接合應以符合CNS 11990 A2209規格之紙帶系

             統予以施作。
十、油漆工程：

    1.油漆時現有不用之掛釘一律拔除，批土補平後始得油漆。

    2.本工程油漆一律採用ICI、虹牌、長城或同等品。
十一、環保清潔：

    1.廢棄物應每滿1車1.75噸立即運走，不得影響環境衛生及妨害交通。

    2.廢棄物須集中堆置於業主指定之地點。

    3.運費、停車費等含於本工程內，不另計價。

    4.本整修工程承包商須自行配合交通管制及環保法令規定作清理及運棄之

      工作，不得將廢棄物隨意運棄。

十二、配合使用：

    1.本工程須配合業主使用之時程需求而依業主指示先行局部施工。

    2.並由業主先行辦理局部之驗收手續後先行局部使用。

十三、完工清潔：
本工程完工驗收前，施工範圍內所有天花板、地板及牆面等須一律清理乾淨，廢棄物清理，燈具全亮，其費用已包含於本工程之總價範圍內。

十四、保固：承包商自正式驗收合格日起應出具保固壹年之切結書。

十五、本施工說明書為施工規範之一部份，與契約書具有同等效力。







